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班師資生申請報名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名
	
	級別
	
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（請填經常使用之電子信箱）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

（請填永久通訊地址）

	申請人簽名
	

	系（所）承辦人員
審核簽章
	前一教育階段/年操行成績：
□均達80分（含）以上
□其中一學期未達80分（含）以上
	
學業成績總平均：
□75分（含）以上
□75分以下
	
初審：
□ 通過  □ 不通過


	系（所）主任
	


1120215修正
備註：請檢附申請表 1 份、學士班歷年成績單及自傳（含將來希望從事國小教職的意向）各 3 份（正本 1 份，影本 2份）

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班師資生資格放棄申請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名
	
	級別
	
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信箱
	
（請填經常使用之電子信箱）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

（請填永久通訊地址）

	放棄理由
	

	申請人簽名
	

	系（所）承辦人員
審核簽章
	

	系（所）主任
	


1120215修正



